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林志安
通讯员林阿敏 文/图）清明将至，日
前泉州高速交警支队发布了假期
交通提示：根据相关规定，4月4日
0时至4月6日24时，小型客车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泉州辖区永春段
有新路，走新路和老路都可以抵达
目的地。

假日期间，泉州辖区高速路易
拥堵路段有：沈海高速的山头苏厝
隧道路段、驿坂路段，泉南高速的
观音山隧道路段，沙厦高速的德化
连接线路段，甬莞高速的安溪龙门
隧道群路段。

高速交警提醒，清明假期，扫

墓、踏青、自驾游等出行活动势必
增多，为预防和减少各类道路交通
事故，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安排
出行时间和交通方式，尽量避开出
行高峰和夜间行车，尽量避免长途
自驾，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分心驾
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为缓解泉
南高速永春路段节假日高峰时期
拥堵缓行现象，永春路段改扩建新
开通的白云岩隧道已于今年1月1
日正式通车，不管走新路还是老路
都可以顺利抵达目的地，驾驶员朋
友们可根据车流量视情选择路线，
以免拥堵在路上。

清明期间高速免费3天 永春段新路老路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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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龚翠玲 通
讯员李亮 黄丹萍）3月27日至3月29
日，泉州市总工会在安溪县举办首届
劳模工匠宣讲员培训班。本次培训采
取“课堂授课+实地教学+互动交流”
的形式，既有政治理论学习和宣讲实
务指导，也有现场实地教学。学员们
还现场观摩了2024年劳模工匠宣讲

“六进”启动仪式及工助振兴主题宣讲
活动。

在培训班的理论课程上，市总工
会邀请了省总干校、市委网信办、泉州
市演讲与口才学会、华侨职校、安溪县
农民讲师团等专家能手进行授课，围
绕宣讲中的重要论述和意识形态把
握、实务等课程，带领学员们认真研究
宣讲艺术，掌握宣讲规律，提高表达能
力和演讲技巧。

除了“台上讲，台下听”的传统教
学模式，培训期间还组织学员们到金

谷溪岸艺术公园、职工思想教育基地、
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旧址、安溪县城
厢镇经兜村、安溪铁观音文化园等地
开展现场教学，以艺术公园的自由创
作、红色根据地的血脉赓续、革命老区
村的守正创新为主线，进行“沉浸式”
研学，感受各处深厚的红色底蕴和艺
术氛围，接受思想的全方位洗礼。

除此之外，学员们还现场观摩了
2024年劳模工匠宣讲“六进”启动仪

式及工助振兴主题宣讲活动，聆听
了4位劳模工匠助力乡村振兴的奋
斗故事。

“此次交流学习收获满满，不但开
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还更新了知
识。”福建省劳动模范、泉州市劳模工
匠宣讲员、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的吴良江表示，本次交流学习不仅
提高了思想境界，还学到了很多宣讲
方法、经验和技巧，做到了互鉴创新。

市总工会举行首届劳模工匠宣讲员培训班

法官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社会
性别分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由女
性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观念仍根深蒂
固。婚姻存续期间，常常出现一方特
别是妻子为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家庭义
务，导致其投入在自我发展上的精力
受限，甚至完全牺牲自我发展成为全
职太太，全心全意投入家庭劳务中。
在此情形下，若双方感情出现破裂导
致离婚，负担更多家庭义务的一方会
因为缺乏经济收入而面临权益不能
得到保障的困境。

“当然，承担家庭义务较多的一方
并不只有传统认知中的女性，在遇到
男方承担较多家庭义务时，同样应当
切实同等保护男方的合法权益。”法官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
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
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判决。

法官称，该条款明确规定了经济
补偿请求以负担了较多家庭义务为前
提。在审判实践中，判断一方是否承

担了较多义务，应进行综合的考虑，主
要参考因素包括在家庭义务上付出的
时间、精力成本以及投入所获得的效
益，综合各方面进行衡量。其次，经济
补偿需由一方主动提出，法院不得主
动适用，但法院可以向当事人释明其
经济补偿请求权，是否行使由当事人
自行决定。最后，经济补偿请求须在
离婚时一并提出，离婚后一方提出经
济补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双方协议不成需要对数额进行判决
时，还应当综合考虑双方婚姻状况、持
续时间、经济收入及当地生活水平等
因素。

几乎包揽家务 女方离婚时获补偿
法官：家务劳动的价值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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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男）与
许某（女）为离婚
之事诉至法庭，张
某主张因夫妻感
情隔阂要求离婚，
许某称其承担了
较多家务要求补
偿。最终，经惠安
县人民法院审理
判决，在双方婚姻
存续期间许某为
家庭事务付出较
多精力，由张某一
次 性 补 偿 许 某 1
万元。

记者从惠安县人民法院了解到，
张某与许某均系再婚，双方经人介绍
相识后于2019年登记结婚，婚后未
生育子女。起初双方感情尚可，后
因生活琐事发生纠纷，致使夫妻感
情产生隔阂。张某于 2022 年 1 月
26日向法院起诉离婚，被判决不准
予离婚后于 2022 年 10月 8日再次
起诉要求离婚。

许某称，因为婚后想要继续生
育，她多次求医、做试管婴儿，身体受

到巨大伤害；婚后张某在外务工，她
承担了较多的家庭义务。许某主张
双方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离婚；若
张某坚持要求离婚，她要求其赔偿精
神损失费10万元、经济补偿10万元。

惠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某与许某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其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双方曾经法院
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夫妻关系未能得
到改善；现张某要求离婚的态度坚
决，夫妻和好无望，应认定其夫妻感

情确已破裂，张某请求离婚的理由和
依据充分，应予支持。

双方共同确认，婚后是许某在
处理家庭日常事务，承担了较多的
家庭义务；且双方为了生育子女，许
某就医调理身体，付出较多的精
力。据此，法院判决时考虑到双方
婚姻存续期间较短及张某的负担能
力，酌定由张某一次性补偿许某经
济补偿金 1万元。判决后，双方均
未提起上诉。

案情 再婚夫妻闹离婚 女方诉求经济补偿

法官 经济补偿请求 须在离婚时一并提出


